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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西安市阎良区审计局关于审计邢崇军同志任

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西安市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书记、局长（主任）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等事项的通知

邢崇军同志并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五十八条、第十八条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办发〔2019〕45号），阎良区委组织部2022年拟审计人员名单的要求，经区委审计委员会批准，我局决定派出审计组，自2022年3月18 日起，对邢崇军同志2018年8月至2022年2月任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书记、局长（主任）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你单位2021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报送审计，必要时将追溯到相关年度或者延伸审计有关单位。请予以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及相关电子数据。

审计组组长：张巧凤

审计组成员：雷丽娟 、杨希玮 
附件1：邢崇军同志及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需提供资料清单及要求

附件2：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

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西安市阎良区审计局

                              2022年3月14日

附件1：    

邢崇军同志及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需提供资料清单及要求
提供资料清单

（一）邢崇军同志任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书记、局长（主任）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报告。

（二）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在邢崇军同志任党委书记、局长（主任）期间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决议决定、请示、批示、目标责任书、经济合同、考核检查结果、业务档案、机构编制和“三定方案”、邢崇军同志任职文件、规章制度、以往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收发文登记本等资料。以上资料含电子数据。

（三）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在邢崇军同志任邢崇军同志任党委书记、局长（主任）期间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等资料，其中包括会计报表、账簿、凭证，预决算批复、下达、调整文件，本单位在银行和非金融机构设立的全部账户及银行存款对账单（包括已注销的银行账户和以个人名义的单位存款）。以上资料含电子数据。

（四）2021年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编制本部门预算、财政批复预算及本部门决算相关资料。

（五）部门编制的决算；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出纳岗位职责表；会计档案管理制度；报销制度及程序等相关资料。

（六）审计所需的其他资料。

提供资料要求
（一）邢崇军同志及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有关资料及电子数据。邢崇军同志履职情况报告在审计组进点会后5日内提交，其他资料审计组进点会后3日内交接。

（二）根据有关规定，邢崇军同志及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阎良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应当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

（三）审计资料提交应突出贯彻落实执行党和国家、省、市、区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等内容。

附件2：

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
一、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二、严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三、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

四、严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

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

为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审计人员廉洁从审，审计组和审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八项纪律：

一、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餐饮、交通、通讯、医疗等费用。

二、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或未经批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

三、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

四、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内部信息谋取利益。

五、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资产、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

六、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

七、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干预审计工作。

八、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求。

违反上述工作纪律的，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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